
 

— 1 — 

滁州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新闻发言人制度 
 

第一条  为做好滁州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（以下简称基金会）

的新闻舆论工作，增强基金会信息公开，树立基金会良好对外形

象，更好地接受政府和社会监督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

《民政部关于推动在全国性和省级社会组织中建立新闻发言人制

度的通知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坚持

马克思主义新闻观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。 

第三条  坚持与基金会信息公开制度相衔接。做好基金会新

闻发言人制度与基金会信息公开制度的相互补充、相互衔接，通

过新闻发言人制度强化基金会信息公开，推动基金会治理更加公

开透明。 

第四条  基金会秘书处负责基金会新闻发布的管理，组织协

调新闻发布工作，基金会各部门予以配合。 

第五条  基金会新闻发言人由秘书长担任，代表基金会对外

发布新闻。 

基金会新闻发言人的主要职责包括： 

（一）代表基金会对外发布新闻、声明和有关重要信息； 

（二）阐释基金会重要政策、措施、方案等出台的背景、原

则及其主要内容; 

（三）公布涉及基金会的重大事件发生的原因、现状及动态； 

（四）指导新闻发布筹备、实施工作； 

（五）审核新闻发布稿和新闻答问口径。 

第六条  基金会新闻发布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基金会的基本信息、业务信息、财务信息以及其他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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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活动； 

（二）发布重大突发性事件及处理情况； 

（三）捐赠人、受助人关心的相关问题; 

（四）针对社会舆论关注的、与基金会业务相关的热点和难

点问题，及时发布权威信息，给予解释和说明； 

（五）需要发布的其他信息。 

第七条  基金会新闻发布的主要方式 

（一）理事会; 

（二）新闻发布会； 

（三）以新闻发言人的名义发布新闻、声明、谈话； 

（四）组织新闻记者集体采访或单独采访； 

（五）基金会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和民政部门指定网站； 

（五）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、大众媒体。 

第八条  基金会新闻发布的主要程序 

（一）明确发布主题。基金会秘书处根据工作需要拟定新闻

发布主题，报秘书长审定； 

（二）组织发布材料。由相关部门提供主旨讲话和背景材料，

基金会秘书处审核，报基金会领导审定；  

（三）确定发布形式和人员。以基金会名义召开的新闻发布

会，一般由新闻发言人发布，也可授权基金会其他领导发布。 

第九条  新闻发布是基金会宣传工作的重要方式，要严格执

行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和新闻宣传纪律，未经批准，任何部门或个

人不得以基金会名义举办新闻发布活动或对外公开新闻和信息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经理事会通过后施行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由理事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 


